
成医保办〔2025〕20 号
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

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血液系统类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社会工作部、成都东部新区党工委社会工作

部、各区（市）县医保局，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规范我市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，

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》（川医保办发〔2025〕23 号）转发你们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整合、停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整合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5 项，停用原执行的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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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44 项。我市市管公立医疗机构的医

疗服务价格按省管同等级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执行。

二、执行全省统一的医保支付类别

按照省医保局规定，将“骨髓采集费”等 15 项血液系统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纳入我市医保支付范围，并执行全省统一的医

保支付类别。我市行政区域内相关医疗机构，应严格按照本通知

规定的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服务产出、价格构成等项目要素提

供医疗服务，做好价格公示和政策解读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做实做细经办管理服务

市医保事务中心、市医保信息中心应按要求及时调适信息系

统、维护目录管理，加强监测评估，确保政策落地落实。各级经

办机构做好协议管理，加强对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的培训指导，督

促定点公立医疗机构严格落实医保政策规定，主动向患者做好医

疗服务价格调整沟通解释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共同营造良好舆

论氛围。

附件：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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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市医保事务中心，市医保信息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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